
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 2024年

国家公派出国教师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，各高校，省属中职学校、省属中小学

校：

根据《2024年国家公派出国教师招募简章》，为支持国际中

文教育发展，根据各国需求，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启

动2024年国家公派出国教师推荐遴选工作。现转发相关函件，

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时间及岗位信息

报名截止至 4月 30 日。登录语合中心项目管理平台（以下

简称平台）http://pmplatform.chinese.cn查询。教师任期一般为 2

学年（满 20个月）。具体岗位需求以平台发布的信息为准。

二、报名程序及材料递交要求

1.申请人须在平台填写《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申请表》（以下

简称申请表）并下载打印后提交有关部门审核。申请人需特别

注意申请表姓名一栏需用中文填写完整，避免系统二次驳回修

改；已在语合中心备案的中方院校骨干、专职教师也须在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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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并提交申请表，未在平台填写申请表的将不予受理。未在

语合中心备案的骨干教师，须同时提交《骨干教师人才库备案

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2.学校及相关教育机构须为教师出具推荐信，如实对其政治思想、

教学能力、身心健康状况做出评价，加盖学校公章及签字后以密封

的形式提交。

3.请学校审核教师提交的申请表，并由主管校长在“单位审

核意见”栏内签署意见、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。

4.中小学教师（包括公办和民办学校）以及教育机构教师

须将纸质报名材料（包括申请表、推荐信、普通话二级甲等

（含）以上水平证书以及外语等级证书复印件，以上材料皆需

完整提交）递交所属县、区或市教育局审核并加盖公章和审核

意见后由教育局汇总，统一报送至省教育厅。省属院校、省属

中职、省属中小学请将纸质报名材料（包括申请表、推荐信、

普通话二级甲等（含）以上水平证书以及外语等级证书复印

件，以上材料皆需完整提交）直报省教育厅。

以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身份（以下简称志愿者）身份申报

外派教师岗位的人员，须由中方合作院校推荐，待正式录取

后，中方合作院校需与志愿者签订相关派出任务协议。志愿者

申报前，须已完成离任结算。

三、申请条件

1.遵纪守法，为人师表，有团队合作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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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年龄一般在 26-55 岁（含），身心健康。俄、法、德、

西、葡、阿语 6 种非英语语种专业背景的教师年龄可适当放宽

至 58岁（含）。

3.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具有汉语国际教育、中文、外

语、教育等人文社科专业背景，以及其他符合岗位特殊需求的专业

背景。

4.具有 2 学年及以上教龄的国内大、中小学校及相关教育

机构的教师。

5.普通话达到二级甲等（含）以上水平，能熟练使用外

语。

6.部分岗位需符合岗位具体要求。

四、派出待遇及报送日期

教师待遇执行财政部、教育部 2023 年印发的关于国家公派

出国教师生活待遇有关文件规定。语合中心师资管理处咨询电

话：010-58595711；技术支持电话：010-58595927（仅限推荐期

间使用）；咨询时间：工作日 9:00-11:00；14:00-17:00

请各派出单位严格审核申请材料，以市教育局或高校为单

位统一报送资料。推选名单可编辑版本(见附件 2）以及资料电

子扫描件（pdf 格式）请请于 4 月 30 日上午下班前通过省电子

公文交换系统发送至省教育厅-处室收发文岗-省教育厅交流合

作处，请勿从其他渠道报，纸质件请于 4月 30 日前以特快专递

方式寄送至省教育厅交流处（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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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23号高教大厦 1305室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附件：1.骨干教师人才库备案表

2. 推荐教师名单汇总表

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4年 4月 18日

（联系人：吴斯琪；联系电话：020-37627363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校对人：吴斯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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